
 

 

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级机关事业单位 

政府购买服务用工管理的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市级机关和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用工管理

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

订实施办法如下。 

一、原则要求 

（一）依据职责、从紧控制。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

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依据部门或单位职责，科学设

置购买服务形式，原则上能够购买服务项目的，不再核定购买服

务用工指标。 

（二）公开择优、规范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用工应通过公开

招聘、择优录用各类人员，规范购买服务人员管理，确保购买服

务人员相对稳定。  

（三）精简高效、科学合理。着力简政放权，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办事效能，凡是核定购买服务用工指标的，原则上不再新增

行政事业编制。 

二、用工范围 

根据机关、事业单位承担的职能，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一般限

定下列岗位： 

（一）专业技术类：主要指聘用于专业性、技术性工作岗位



 

的人员； 

（二）辅助执法（管理）类：主要指聘用于行政执法协管、

辅助管理岗位的人员； 

（三）工勤类：主要指聘用于后勤服务工作岗位的人员。 

具体岗位为： 

（一）部分专业技术岗位； 

（二）行政执法协管岗位； 

（三）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等公务车辆驾驶岗位； 

（四）新增职能不增编制的一般辅助岗位； 

（五）机关、事业单位原核定的工勤岗位； 

（六）经机构编制部门确认的其他岗位。 

医院和高、中职院校不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用工管理范围，按

照“备案制”、“实名制”管理方式逐步规范。 

三、指标核定 

（一）提出申请。市级机关、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向市

委编办提出下年度购买服务用工岗位、理由依据及指标申请。一

般情况下，市委编办于每年 8 月底前研究核定一次政府购买服务

用工指标。可实行服务外包的工作，不核定用工指标，由市财政

局按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核拨项目经费，不列入政府购买服务用工

范畴。 

（二）调研评估。根据部门或单位提出的申请，由市委编办

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职能任务、机构编制和需求情况，系统、整



 

体考虑该部门或单位工作任务，测算所需要的购买服务用工指标

数额。 

（三）审核批准。市委编办按照规定程序核准批复。核定的

购买服务用工指标数，部门不超过其编制总数的 5%、事业单位

一般不超过其编制总数的 20%的，由市委编办研究同意后予以批

复；超过以上限额的，由市委编办商财政局提请市委编委会研究。

公安辅警按照市政府办《关于印发盐城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

管理办法的通知》（盐政办发〔2018〕65 号）等现有规定管理。

今后未经市委编办核定，部门单位不得聘用编外人员，财政部门

不核拨经费。 

四、人员管理 

（一）人员招聘。由市人社局组织，一般每年开展一次集中

招聘，招聘规模根据各部门单位工作需要确定。各部门单位在市

人社局指导监督下，会同劳务派遣机构依据核定的用工指标，按

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

用购买服务用工人员，招聘公告报市人社局备案，并在市人社局

网站公布。招聘采用笔试、面试及实务操作等多种形式，根据岗

位特点结合实际进行，招聘结果须在七个工作日内报市人社局审

核，并办理登记备案手续。聘用人员由市人社局负责审核并纳入

组织人社财政机构编制综合管理平台管理。 

（二）合同订立。通过政府采购，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

机构，劳务派遣机构必须是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部门或单位



 

新聘用人员，须与有相应资质的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务派遣协

议。对未经机构编制部门核定，但由财政承担经费的部门或单位

原有聘用人员，在原定合同期限内可以继续使用，期满后需要继

续使用的，由部门或单位向市委编办提出申请，核准同意的须与

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市人社局负责指导、监督劳务

派遣机构依法与聘用人员签订合同。 

（三）薪酬待遇。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的薪酬待遇，由市

人社局会同财政局依据岗位职责任务、人员技术等级等因素，分

类分档制定标准。市财政、人社等部门参照我市社会平均工资变

动情况，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的薪酬待遇标

准。劳务派遣机构应按月定期向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支付工资

报酬，并依法依规为其缴纳“五险一金”。 

（四）管理考核。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在协议期内，由使

用部门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实施年度考核。特别优秀的，使用

部门或单位可以向劳务派遣机构反馈，视情给予表扬和奖励；不

合格的，使用部门或单位有权退回，由劳务派遣机构按照《劳务

派遣暂行规定》相关条款处理。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与用工单

位发生劳动争议，由劳务派遣机构按合同约定协调处理。 

五、经费核拨 

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于每年编制部门经费预算“一上”时，

向市财政局提供同意使用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的批复、劳动合

同等相关资料，申请将经费列入本部门单位下年度预算。市财政



 

局在市委编办核定的用工指标限额内，根据单位实际用工情况，

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工资指导价的平均水平，安排机关、

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用工经费。部门和单位应按照实际使用的政府

购买服务用工人员及薪酬待遇标准，将经费直接拨付劳务公司，

不得直接支付个人。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经费应专款专用，不

得在部门预算经费中调剂使用。对未经批准但由财政承担经费的

人员和机关单位自行聘用的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原劳动合同

到期后，未经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用工指标的不再安排经费，也不

得在部门单位业务经费中列支。 

六、其他事项 

（一）明确职责分工。市委编办根据申请购买服务用工单位

的职能、编制、人员和工作任务等情况，负责核定购买服务用工

指标以及用工指标使用的监督检查。市财政局参与研究购买服务

用工指标，负责研究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用工的薪酬待遇标准，负

责购买服务用工的经费预算和经费核拨，配合市委编办对购买服

务用工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市人社局负责指导劳务派遣机构

和购买服务用工单位做好购买服务用工人员的招聘、派遣、劳动

合同管理等工作，配合市委编办对购买服务用工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配合市财政局研究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用工的薪酬待遇标

准。各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加强协同配合，严格规范管理，全面

做好政府购买服务用工管理工作。 

（二）健全工作机制。各职能部门依据职能任务和公共服务



 

的需求，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情况调研，科学设置购买服务用工

岗位，按需核定购买服务用工指标。建立健全公开公平选人机制，

择优选拔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建立劳务派遣机构与部门或单

位协作共管机制，切实加强对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的考核管

理，有效防止各类事故和问题的发生。建立部门定期会商制度，

加强政府购买服务用工人员预判分析，确保购买服务用工工作科

学合理有效。 

（三）加强监督检查。各职能部门要将部门或单位购买服务

用工情况适时纳入组织人社财政机构编制综合管理平台统一管

理，有效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对部门或单位使用购买

服务用工人员情况，定期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弄虚作假申

报、套取财政资金、实际使用人数超出核定购买服务用工指标等

问题，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